
 

 

《競爭條例草案》委員會  
 

因應 2011年 6月 21日會議席上所作討論  
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在 2011年 6月 21日會議席上，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就下列

關注事項／要求作出書面回覆： 

 
(a) 考慮在條例草案中明確說明政策目標是只有對競爭

"  造成顯著不良影響 "的行為才會受行為守則規管；  
  
(b) 考慮仿傚新加坡《競爭法》的做法，即縱向協議一般

獲豁免而不受第一行為守則規管，但在有必要的情況

下，政府可藉命令規管那些可對競爭造成不良影響的

縱向協議；  
 
(c) 就縱向協議及交換資料的行為，提供政府當局在草擬

條例草案時曾參考的外國案例；  
 
(d) 因應梁家騮議員的要求，說明倘若某私營醫院只撥出

其資源 (如醫院病床及設施 )供隸屬於該醫院的若干名

專科醫生使用，或限制其他具備同等專業資格的專科

醫生使用其資源的權利，則該醫院有否違反第二行為

守則；  
 
(e) 就條例草案第 153條有關針對競爭事務審裁處作出的

決定、裁定或命令的上訴，說明條例草案的上訴許可

規定 (即有關上訴有合理勝算 )，與原訟法庭個案向上訴

法庭提出上訴時所須符合的許可規定是否相同；若

否，為何不同；  
 

(f) 關於市場定義指引  ⎯⎯  
 

(i) 提供典型外國案例的資料，以助闡明替代的概

念；及  
 
(ii) 說明在正常的情況下，外國競爭規管機構進行假

定壟斷者測試所需的時間；  
 

(g) 就條例草案第 6條有關第一行為守則的適用範圍，解釋

CB(1)2631/10-11(01) 



 2

選取該條第 (2)款所列舉的 3個例子的理據，並說明為何

沒有仿傚英國及新加坡兩國競爭法的做法，在第 (2)款
加入下述可能的情況：  

 
(i) 在與其他交易對手進行的同等的交易中實施不同

的條件，因而令他們在競爭中處於不利的地位；

及  
 
(ii) 在簽訂合約時，要求其他締約方接受附加責任條

件，而這些附加條件就其性質及商業應用方面而

言，與該等合約的主要內容並無關連；  
 

(h)  就條例草案第 7條有關某項協議的 "目的 "，考慮香港律

師會的建議，修訂該條第 (2)款的草擬方式，以清楚說

明對業務實體的目的所作的推論必須客觀地達致。  
 

(i) 就條例草案第 8條有關第一行為守則的地域適用範

圍，考慮修訂該條文的現有草擬方式，使第一行為守

則只在 "如協議在香港實施，或預期在香港實施 "的情

況下才適用；  
 

(j) 就下列事宜提供資料：  
 

(i) 香港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現有的交互執行判決的安

排；及  
 
(ii) 國際間就競爭事宜作出的合作安排／協議；  

 
(k) 應何鍾泰議員的要求，說明在招標時如訂明競投的公

司須有若干數目的員工為某一專業團體的成員，會否

屬違反行為守則的反競爭行為；   
 

(l) 考慮刪除條例草案第 9(3)條；及  
 
(m) 就條例草案第 9至 14條，說明其他海外司法管轄區的競

爭法是否訂有程序，讓業務實體可向競爭規管機構申

請就某項協議、經協調做法及決定有否違反行為守

則，或可否獲豁除或豁免於行為守則的適用範圍之外

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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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1年 6月 24日  


